
区残联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
一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    区残联对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了梳理和编目，2009年度共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7条，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其中，机构概况类信息1条；政策法规类信息2条；规划计划类信息1条，；本单位业务工作类信息11条；其它类信息2条。
	公开内容
	机构概况
	政策法规
	规划计划
	业务工作
	其他信息

	数量
	1条
	2条
	1条
	11条
	2条

	合计
	17条


在主动公开信息工作中，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，本单位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采用了在区政府信息公开网、区残联网站依法发布等，并重点加强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的建设，形成统一受理、统一办理、规范服务的工作流程，为公众了解信息提供便利。
    二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本单位2009年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    三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因本单位2009年度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因此，未发生与信息公开有关的费用。
    四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    2009年度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、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。
    五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   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
    本单位2009年度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；二是信息更新还不够及时。
   （二）改进措施
    区残联将按照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的总体要求，进一步梳理本单位政府信息，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及时提供，定期维护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，公众能够方便查询。同时，进一步推进公开信息的电子化，降低公众查询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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